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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17 日

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相关的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

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江阴新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股权

的议案》 

江阴新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新基电子”）注册资本 2,002.33968 万元，

其中长电科技出资占比 74.78%；新基电子主要管理团队/核心骨干设立的合伙企

业江阴新华电子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新华电子”或“交易对方”）出资占比

25.22%；主营业务为生产半导体封装检测设备、精密模具、刀具及零配件等；2021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3,856.90 万元，净利润 240.48 万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8,087.28，净资产 4,254.70 万元。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聚焦主业，公司拟将持有的新基电子 74.78%股权



出售给新华电子。本次交易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聘请江苏华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新基电子全部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苏华评报字

[2021]第 503 号），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新基电子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6,324.71万元，较其账面净资产 4,254.70万元增值 2,070.01万元，增值率 48.65%。

本次交易以评估值 6,324.71 万元为依据，与交易对方磋商确定。 

本次交易价格将包括新基电子现金分红、交易对方现金对价及过渡期损益分

配三项，具体如下： 

1、交割前现金分红安排 

新基电子拟于本次交易交割日前作出现金分红决议，将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未分配利润 1,173.34 万元进行现金分红，本公司持有的 74.78%股权可获得

现金分红 877.42 万元。 

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或交易双方认可的股权交割日前，新基电子将向本公

司支付现金分红 877.42 万元。 

2、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及支付安排 

截至评估基准日，新基电子 100%股权评估值为 6,324.71 万元，减去交割日

前现金分红金额 1,173.34 万元后的剩余评估价值为 5,151.37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

的 74.78%股权价值为 3,852.20 万元。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交易对方以现金方

式向本公司支付 1,000 万元；于股权交割日当日，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

支付剩余股权交易对价 2,852.20 万元。 

3、过渡期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下称“过渡期”），新基电子产生的损益归原股

东所有或承担。过渡期产生的盈利，由新基电子根据会计师过渡期损益审计报告

按 74.78%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公司一次性支付；过渡期产生的亏损，由长

电科技根据会计师过渡期损益审计报告按 74.78%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向新基

电子一次性支付。 

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交易

完成后，新基电子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对公司当

期净利润产生正面影响，交易预计可产生收益 1,048 万元左右。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及其授权签署人在上述交易方案的基础上与交易对

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签署协议并办理股权出售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